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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公務人員高考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一般民政、戶政 
科 目：地方政府與政治 

 

一、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現行地方立法機關與地方行政機關職權行使時，所引起的府會衝突類型

為何？又存在那些制度化調節機制？請分述之。 

【擬答】： 

本題乃涉及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權力間分立運作與權責制衡的運作關係，依地方制度

法規定，兩者存在許多互動機制，而府會關係的處理與互動上，除分權與制衡的法律考量外，

應建立更正向且積極的協調合作關係。茲就題意所示，分述說明如下： 

府會衝突之類型： 

自治法規之衝突：地方立法機關依法得議決地方自治條例，府會衝突的類型之一即是對自

治條例內容有不同看法，或是對於特定地方事項，該以自治條例或自治規則規範產生爭

議。 

預算案之衝突：預算審查為地方立法機關重要的監督手段，若審議預算時，對地方行政機

關預算刪減導致無法執行，或無法於期限內審議完成，都容易產生府會衝突。 

議決案之衝突：除自治條例案與預算案，地方立法機關得議決地方各種議案，議決權行使

結果，常導致地方行政機關在執行上窒礙難行，因而產生爭議。 

其他衝突：例如因選舉恩怨、賄選問題、資源分配、政黨利益、意識形態等，產生各種不

同爭議。 

府會衝突之制度化調節機制： 

依地方制度法第 38 條，地方行政機關對地方立法機關之議決案應予執行，如延不執行或執

行不當，地方立法機關得請其說明理由。 

依地方制度法第 39 條，地方行政機關對部分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行時，應於該議決案

送達 30日內，就窒礙難行部分，敘明理由送請地方立法機關覆議。 

依地方制度法第 40 條第 3 項，地方總預算案，如不能規定期限審議完成時，其預算之執

行，依下列規定為之： 

收入部分暫依上年度標準及實際發生數，覈實收入。 

支出部分：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科目，須俟本年度預算完成審議程序後始得動支。

前目以外之科目得依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或上年度執行數，覈實動支。 

履行其他法定義務之收支。 

因應前三款收支調度需要之債務舉借，覈實辦理。 

依地方制度法第 40 條第 4 項，總預算案在年度開始後三個月內未完成審議，地方行政機

關得就原提總預算案未審議完成部分，報請上級自治監督機關邀集各有關機關協商，於一

個月內決定之；逾期未決定者，由邀集協商之機關逕為決定之。 

依地方制度法第 40 條第 5 項，地方總預算案經覆議後，仍維持原決議，或重行議決時，如

對歲入、歲出之議決違反相關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規定或逾越權限，或對維持政府

施政所必須之經費、法律規定應負擔之經費及上年度已確定數額之繼續經費之刪除已造成

窒礙難行時，準用前項之規定。 

依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第 4 項、第 43 條第 4 項，地方立法機關制（訂）定法規或議決事項

無效者，地方行政機關得報請上級自治監督機關予以函告無效。 

依釋字第 527 號意旨，地方行政機關對同級立法機關議決事項發生執行之爭議時，應依地

方制度法第 38 條、第 39 條等相關規定處理，尚不得逕向司法院聲請解釋。亦即用盡上述

機制，仍無法解決衝突時，似非不得聲請司法解釋以杜爭議。 

府會關係在「分立式」政府體制之下，會發生地方行政機關首長與地方立法機關多數黨分別隸

於不同政黨或不同派系所掌控，此時即容易產生府會衝突；而地方派系、財團、黑道積極介入

地方政府運作，也讓實際的府會互動層面上更形複雜，並影響府會運作的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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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鄉（鎮、市）改制為非自治法人之可行性如何？試析論之。 

【擬答】： 

臺灣地區的鄉鎮市自治，在歷經四十餘年的自治後，雖有其一定的貢獻，但不容諱言的，亦產

生某些病徵，如法定職權的縮減、人力資源的閒置、府會關係的對立、社會互動的冷漠以及資

源開發的漠視等，均顯示有鄉（鎮、市）改制之急迫性與必要性。茲依題意，以 SWOT 分析鄉

（鎮、市）改制為非自治法人之可行性：  

優勢可否持續： 

鄉（鎮、市）改制為非自治法人後，容易發揮更多優勢，這些優勢在自治法人時不易維持，

反而在非自治法人時，因其官僚政治模式的特質，傾向保守與集權行政，更容易發揮，包

括： 

常任文官具有專業，可針對鄉（鎮、市）特色進行規劃和設計。 

經費由縣政府編列，不須考量歲入與歲出平衡，只要合理編列預算即可。 

建構官僚組織模式，運用其形象，推動鄉（鎮、市）改造以減少爭議。 

如能善用鄉（鎮、市）地緣條件，結合群眾參與社區公共議題之研商，行政績效將可大幅

提升。 

現行直轄市或市之區政發展，並不遜於鄉（鎮、市）自治法人。 

劣勢能否逆轉： 

鄉（鎮、市）改制為非自治法人後，內部可能產生以下之劣勢，包括欠缺政治敏感性、喪失

積極編列預算能力、無法展現地方特色、官僚腐化無法反映地方需求、社區意識逐漸淡化

等，惟此等劣勢可朝以下方式逆轉： 

永業文官任用加上在地條件，明定須設籍三年並瞭解地方生態。 

強化自我責任凝聚社區意識，全力以赴為民服務。 

設立專責機構，培育公務人力，強化常任文官職前訓練。 

機會是否擴大： 

鄉（鎮、市）改制為非自治法人，似與現代民主政治發展趨勢不相一致，但就區域治理觀

點，則具有以下發展機會： 

鄉（鎮、市）受限於地緣關係可能發展機會相對限縮，縣統籌鄉（鎮、市），可規劃大區

域布局，改善發展條件。 

臺灣行政區劃長期穩定，已形成穩固縣意識，鄉（鎮、市）改制為非自治法人，正可強化

此種大我政治意識。 

鄉（鎮、市）自籌財源多半不足，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若能由縣統籌，必能使有限財源，發

揮區域特色，強化地方競爭力。 

現行行政區劃明顯不合理，縣下轄鄉（鎮、市）非自治法人化，正可提供國土計畫法施行

後，以縣國土計畫基礎所為之合理行政區劃機會。 

鄉（鎮、市）發展係當地住民最大期待，社區參與的興趣，乃至參與式預算的實施，在鄉

（鎮、市）非自治法人化後，因總體發展願景，以及相對區域競爭，而有更積極意願，皆

為可預期發展。 

威脅有否限縮： 

鄉（鎮、市）非自治法人化後，最大之政治威脅即為前述既得利益者反彈，其可能的批判，

包括非自治法人將增加民主赤字、影響政治文化的草根化、國家政治菁英的甄補產生斷層、

形成行政機關與民間組織的隔閡等，上述威脅，政府主管機關可採取以下措施防範： 

採取多層次治理模式，以因應社會生態發展。 

規劃納入不同團體，以不同策略解決問題癥結。 

與非政府組織合作，並進行雙線溝通，促使了解現階段的選擇邏輯。 

加強政策行銷，以求得到外界廣泛支持。 

鄉（鎮、市）非自治法人化，對社會民主化之衝擊，必然影響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參與機會，產

生強烈反彈，因此相關政府機關，即須經由政治社會化過程，凸顯前述制度優勢並發展機會，

以綜效的行銷策略擴大優勢、加大機會，藉以形塑非自治法人階段性選擇之可行性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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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謂跨區域合作？地方政府間興起跨區域合作的主要原因為何？又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應

如何進行跨區域合作？請說明之。 

【擬答】： 

傳統上府際間的合作主要是以具有隸屬關係的垂直合作為主，府際間的水平關係更多表現為相

互競爭的關係。而近年來，府際間水平合作獲得長足發展，相互依存與相互合作已成為府際關

係發展的新趨勢。茲就題意所示，分述說明如下： 

跨區域合作之意涵： 

跨區域合作係指跨越二以上地方自治團體土地管轄區域，而針對相關事務所為之管理以及

相同問題的解決，其內容涉及跨域合作方式、跨域事務經費負擔、跨域公權力運作、自治

權之管轄爭議等問題。 

跨域合作關係，係屬水平府際關係，亦即不相隸屬的政府間，為解決共同問題或行政權力

運作時，互動之後所產生的水平合作關係。例如台北市與新北市完成包括共同整治河川、

學區合作教育資源共享、共飲翡翠水庫、跨市快速公車、共同爭取中央支持跨界捷運路線

等三十七項攸關市民福祉與生活環境的各領域合作。 

跨區域合作興起的主要原因： 

資源互賴化：由於組織處於有限資源的環境中，使組織間衍生出一種以結盟、協力的方式

達成彼此相互資源的有效運用，這種基於彼此間需要資源相互依賴的連結關係。 

功能整合化：為加強整合組織功能分化現象，構築地方組織間夥伴關係，使每一位行為者

間彼此皆處於相互依存的網絡中連繫，並且期望能藉由彼此的合作與協力的夥伴關係來達

成共同的目的。 

議題跨域化：在面對許多不同領域其複雜棘手而又不容妥協、難以處理的議題下，反映出

組織與組織、部門與部門間彼此應建立夥伴關係連繫的必要性，並經由不同的資源提供者

與有關的利益團體在資源的相互運用下，解決許多跨區域管理的問題。 

決策公開化：許多利益團體與社群組織希望能藉由夥伴關係此角色的介入而發出更多的聲

音來影響與他們息息相關的決策。因而當地方政府的角色由傳統獨占性質的服務提供者轉

變後，許多地方政府亦逐漸能接受此種地方與地方利害關係者彼此協調並促進夥伴關係的

一種社群治理的理念。 

競合全球化：由於全球化的影響，使得縣市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已不侷限在本國週邊地

區。競爭的對象，也從鄰近國家擴散到全球各大都市。城市之間的交流頻繁與密切合作關

係，亦不遜於國際政治的正式外交活動。 

跨區域合作之進行方式： 

依地方制度法第 21條、第 24條及第 24條之 1規定，就跨區域合作之進行方式，整理三點說

明如下： 

共同辦理或指定限期辦理：地方自治事項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域

時，由各該地方自治團體協商辦理；必要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各相關地方自

治團體共同辦理或指定其中一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理。 

設組織經營合辦事業：地方與其他地方合辦之事業，經有關地方立法機關通過後，得設組

織經營之。 

與其他地方自治團體合作：地方自治團體為處理跨區域自治事務、促進區域資源之利用或

增進區域居民之福祉，得與其他地方自治團體成立區域合作組織、訂定協議、行政契約或

以其他方式合作，並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備查。 

面對全球化經濟發展及跨區域、跨部門問題的嚴峻考驗，在資源互賴化、功能整合化、議題

跨域化、決策公開化、競合全球化的趨勢下，建議以全局性思維攜手解決問題，打造互利的

對話平台以化解彼此歧見，並建立夥伴關係的績效課責制度，同時也應透過地方制度法、財

政收支劃分法等法規修正，提升都會層級的組織規模、財政能力、空間調整機制，以促進協

力合作。 

 

四、同級地方自治團體與地方自治團體之間，若發生權限或事權爭議時，依地方制度法及相關法

規之規定，應如何處置？請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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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同級地方自治團體與地方自治團體之間，發生權限或事權爭議，係屬水平府際爭議，就目前地

方自治朝向跨域合作與地方治理之發展趨勢而言，水平府際爭議解決機制之建立，實有其必要

性與急迫性。茲依地方制度法及相關法規之規定，分述說明如下： 

自治監督機關解決模式： 

依地方制度法第 21 條，地方自治事項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域時，由

各該地方自治團體協商辦理；必要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

共同辦理或指定其中一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理。 

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之 3，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依約定履行其義務；遇有爭

議時，得報請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 

地方制度法第 77 條第 2 項，直轄市間、直轄市與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行政院

解決之；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中央主管機關解決之；鄉（鎮、市）間，事權

發生爭議時，由縣政府解決之。 

司法解決模式： 

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之 3 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依約定履行其義務；遇有

爭議時，得依司法程序處理。 

財政解決模式：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7 條第 3 項，由中央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二以上同級或

不同級政府共同辦理者，其經費應由中央或各該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按比例分

擔之。 

其他爭議解決模式： 

管轄競合解決模式：依行政程序法第 13 條，同一事件，數行政機關依規定均有管轄權，由

受理在先之機關管轄，不能分別受理之先後者，由各該機關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或有統一

管轄之必要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指定管轄。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

之。 

管轄爭議解決模式：依行政程序法第 14 條，數行政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時，由其共同上級

機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 

在全球治理的環境體系下，為提昇競爭力，地方政府莫不思索如何將國內資源充分整合與有

效運用，藉以取得發展之優勢地位，本位主義思考的結果，導致權限爭議不斷發生。吾人以

為地方間策略聯盟或夥伴關係之建立和運用，不失為有效解決爭議的良方，須知消極解決府

際爭議，不如積極建立夥伴合作關係。 


